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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54 號 委員 提案第 24433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我國國家安全與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在近年來不僅面臨愈來愈嚴峻之外在威脅與挑戰，中國

共產黨更積極推動大外宣，藉由收買、攏絡、資助到建立實

質影響力，甚至於實質掌握我國社會各階層人民、團體，透

過傳播媒體、網際網路以及代理人，不斷在我國社會各層面

進行侵略滲透與危害我國國家安全，對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造成嚴重威脅。為進一步補強既存之國家安全保護法律體

系，嚴格防堵中國黨政軍掌握或滲透介入我國傳播媒體經營

，以有效防衛我國自由民主體制不受外力干預，爰擬具「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王婉諭 邱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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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三條之四 自然人、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不得

自行或接受指示、委託、一

定金錢或其他財產上利益資

助或補助而為大陸地區黨務

、軍事、行政、具政治性機

關（構）、團體或涉及對臺

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

利益之機關（構）、團體或

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為： 

一、直接、間接經營或控制

廣播、電視事業、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 

二、擔任廣播、電視事業、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發

起人、董事、監察人及經

理人。 

三、製播、刊載或散布足以

危害國家安全或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捏造新聞或不

實訊息。 

四、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

、行政、具政治性機關（

構）、團體或涉及對臺政

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

利益之機關（構）、團體

共同發表足以危害我國國

家安全或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之聲明或決議。 

前項所定一定金錢或其

他財產上利益資助或補助之

內容、範圍與額度，經營控

制關係範圍之界定，以及足

以危害國家安全或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情事，由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現行廣電三法中即明

定黨政軍不得經營媒體，其

用意在於維繫媒體自主與自

由表意之民主精神。為維持

我國媒體獨立自主經營之一

致性，自不該讓中國黨政軍

經營或滲透介入，破壞我國

媒體獨立自主。於此同時，

中國大外宣政策在近年隨著

中國在全球的經濟與政治影

響力提高之際，更是變本加

厲，而中國政府對於侵略併

吞我國之意圖，以及詆毀我

國於國際之地位，更是有增

無減。習近帄在 2019 年對

台灣同胞書 40 周年講話上

所提出的習五點對台政策綱

領，更是明確宣示推進「祖

國統一」的決心，啟動兩岸

統一進程。於此情勢，更有

必要強化我國民主防衛機制

中至關重要的嚴格防堵紅色

媒體侵略滲透我國民主社會

，因此增訂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第 33 條之 4 第一項的第

一款與第二款，明確禁止經

營、間接經營、控制或擔任

發起人、董事、監察人及經

理人。 

三、有鑒於中國共產黨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及其相關機關團

體，透過各類電子媒體、帄

面媒體、與網路媒體，製播

、刊載與散布所捏造之新聞

，與傳遞不實訊息，業已嚴

重影響我國國家安全與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有必要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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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定之。 禁止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團

體機構，不得以接受指示、

委託或通謀合作之方式，為

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

、具政治性機關（構）、團

體或涉及對臺政治工作、影

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機關（

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

製播、刊載或散布足以危害

國家安全或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之捏造新聞或不實訊息，

爰於本條增設第三款規定，

並與第九十條之三增訂之罰

責相互配合。 

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帄於

2019 年 1 月 2 日「告台灣

同胞書」40 周年談話中表

示，將與我國各政黨、各界

別的代表性人士，就「推進

祖國和帄統一進程」展開談

話。為防制中國黨、政、軍

及相關單位以「民主協商」

名義包裝其促進統一、消滅

我國主權之目的，爰增訂本

條第四款規定，並與第九十

條之三增訂之罰責相互配合

。 

第八十九條 委託、受託或自

行於臺灣地區從事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以外大陸地區物品

、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之

廣告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

推廣活動者，或違反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或依第四項所

定管理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

定者，按次處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廣告，不問屬於何

人所有或持有，得沒入之。 

第八十九條 委託、受託或自

行於臺灣地區從事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以外大陸地區物品

、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之

廣告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

推廣活動者，或違反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或依第四項所

定管理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

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廣告，不問屬於何

人所有或持有，得沒入之。 

一、本條例針對第三十四條規

定之違反，原條文所定之罰

則過輕，導致過去曾發生特

定媒體集團，收受中共政府

之資金，為中共政府進行非

法宣傳，卻僅裁罰新臺幣二

十萬元之荒謬情事，毫無嚇

阻效果，完全無法貫徹立法

目的。 

二、爰修正本條規定，提高罰

鍰金額，按次處新臺幣二百

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

。 

第九十條 具有第九條第四項

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違反

第九十條 具有第九條第四項

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違反

本條例針對第三十三條規定之

違反，原條文所定之罰則過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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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

許可擔任其他職務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下罰金。 

前項以外之現職及退離

職未滿三年之公務員，違反

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不具備前二項情形，違

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三

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規定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

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

金。 

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擔任其

他職務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以外之現職及退離

職未滿三年之公務員，違反

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 

不具備前二項情形，違

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三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 

，導致無法達成有效抑止之目

的，爰針對不同違法行為之態

樣，配合修正本條各項所定之

罰則。 

第九十條之二 違反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第

二項、第三十三條之三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主管機關並得限期

令其申報或改正；屆期未申

報或改正者，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至申報或改正為止。 

第九十條之二 違反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第

二項、第三十三條之三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主管機關並得限期令

其申報或改正；屆期未申報

或改正者，並得按次連續處

罰至申報或改正為止。 

本條例針對第三十三條之一至

第三十三條之三規定之違反，

原條文所定之罰則過輕，導致

無法達成有效抑止之目的，爰

針對不同違法行為之態樣，配

合修正本條各項所定之罰則。 

第九十條之三 違反第三十三

條之四規定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第三十三條之四之增

訂，明定違反禁止事項為中

國黨政軍從事經營、掌握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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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犯前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

負責人。 

廣播、電視事業、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或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犯第二項之罪

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

其執照；情節重大者，除課

予罰鍰外，得併逕予廢止其

許可並註銷其執照。 

體、擔任發起人、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以及製播、

刊載或散布足以危害我國國

家安全之不實訊息，還有與

中國黨政軍共同發表足以危

害我國國家安全之共同聲明

或決議等行為之刑責與罰則

。 

三、配合第三十三條之四之增

訂，明定違反之負責人與事

業之制裁。 

四、有鑒於各類廣播電視事業

對閱聽大眾之深遠影響力以

及其對維護我國憲政民主體

制與保障自由人權所扮演的

關鍵角色，爰於就廣播、電

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課予行政罰，先處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再按次處罰或廢

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執照。情

節重大者，除課予罰鍰外，

得併逕予廢止其許可並註銷

其執照。 

第九十三條之四 為規避第七

十三條之審查許可程序，而

掩飾或隱匿投資者之身分或

資金來源，或以借名、冒名

等方式，協助掩飾或隱匿投

資者之身分或資金來源，處

行為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

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並科以前項

所定之罰金。 

 一、本條新增。 

二、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三條

第一項之規定，中國人民、

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

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非

經我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

在我國從事投資行為。惟對

於就此規定之遵循義務，實

務上常有透過借名、冒名等

方式，以掩飾或隱匿投資者

之身分或資金來源之行為人

，而徹底空洞化原有規範之

行政管制之效果，並進而造

成我國經濟市場秩序、投資

交易人保護、甚或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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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潛在危害。為有效維護我

國經濟市場之交易秩序、保

護投資交易人與國家安全，

爰增設本條規定，明文規定

違反之刑罰效果。 

 


